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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院公報 第 105 卷 第 51 期 委員會紀錄

請問各位，對第 6 案有無異議？ 

請國發會陳主任委員說明。 

陳主任委員添枝：主席、各位委員。第 6 案倒數第 2 行，是不是可以改為「請國發會會同交通部」

？ 

主席：可以，第 6 案照上述意見修正通過。 

請問各位，對第 7 案有無異議？（無）無異議，通過。 

請問各位，對第 8 案有無異議？ 

請國發會陳主任委員說明。 

陳主任委員添枝：主席、各位委員。第 8 案是不是可以加上「主計總處」？也就是將第 7 行的「邀

集經濟部……」改為「邀集主計總處、經濟部……」。 

主席：請問各位，對第 8 案照上述意見修正通過有無異議？（無）無異議，修正通過。 

請問各位，對第 9 案有無異議？ 

請國發會陳主任委員說明。 

陳主任委員添枝：主席、各位委員。第 9 案也是一樣，我們建議將倒數第 3 行的「請國發會」改為

「請國發會會同經濟部」。 

主席：請問各位，對第 9 案照上述意見修正通過有無異議？（無）無異議，修正通過。 

請問各位，對第 10 案有無異議？（無）無異議，通過。 

針對第 11 案，我想政黨之間應該要合作，我們不用再去講之前的政府如何，也不用講現在的

政府如何，本席在此建議將第一段第 3 項第 3 行的「蔡英文最鍾愛的」等文字刪除，只保留後

面的「生技產業除宇昌外，包括台灣神隆……」等文字。 

另外，我建議將第 5 項的「過去蔡英文和民進黨指責馬政府圖利財團、大企業，可是現今擠

在蔡英文身旁的，就是她批判的那些大財團，」等文字刪除，亦即第 5 項只保留「三大政策如

何和財團劃清界線？」等文字。 

本席建議本案作上述修正，大家一起把生技產業作一些調整。如果在場委員沒有意見的話，

那麼本案就照上述意見修正通過。 

請問各位，對第 12 案有無異議？（無）無異議，通過。 

請問各位，對第 13 案有無異議？ 

請國發會陳主任委員說明。 

陳主任委員添枝：主席、各位委員。第 13 案倒數第二行應該改為「確保國發基金」才對。 

主席：第 13 案照上述意見修正通過。 

請問各位，對第 14 案有無異議？（無）無異議，通過。 

請問各位，對第 15 案有無異議？（無）無異議，通過。 

請問各位，對第 16 案有無異議？（無）無異議，通過。 

請問各位，對第 17 案有無異議？ 

請國發會陳主任委員說明。 


